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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12855.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个体工商户定期定额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（国税发

〔2006〕183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

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： 国家税务总局令（第16号）发布的《个

体工商户税收定期定额征收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

）将于2007年1月1日开始施行。为了有利于征纳双方准确理

解和全面贯彻落实《办法》，现将有关问题明确如下： 一、

《办法》第二条所称的“经营数量”，是指从量计征的货物

数量。 二、对虽设置账簿，但账目混乱或成本资料、收入凭

证、费用凭证残缺不全，难以查账的个体工商户，税务机关

可以实行定期定额征收。 三、个人所得税附征率应当按照法

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当地实际情况，分地域、行业进行换

算。 个人所得税可以按照换算后的附征率，依据增值税、消

费税、营业税的计税依据实行附征。 四、核定定额的有关问

题 （一）定期定额户应当自行申报经营情况，对未按照规定

期限自行申报的，税务机关可以不经过自行申报程序，按照

《办法》第七条规定的方法核定其定额。 （二）税务机关核

定定额可以到定期定额户生产、经营场所，对其自行申报的

内容进行核实。 （三）运用个体工商户定额核定管理系统的

，在采集有关数据时，应当由两名以上税务人员参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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